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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八项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需经参加本次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

4.� �本次股东大会中，《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中的子议案《公司向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采

购香精的日常关联交易》和《公司向广州市虎头电池集团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未获通过。

二、会议通知及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分别于2015年4月18日、2015年5月7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和《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三、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名称：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至2015年5月12日15:00的

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 董事长傅勇国先生授权副董事长陈建斌先生主持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72,973,109股，占本次会

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561％。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7,162,0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3043％。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811,0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517％。

（二）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11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183,0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353％。

（三）本公司董事陈建斌、吕玲有、李峻峰、王丽娟和黄强，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2,973,109股。 同意

163,462,1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015％；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55％；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0％。

表决结果：通过。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2,973,109股。 同意

163,462,1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015％；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55％；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0％。

表决结果：通过。

3.《2014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2,973,109股。 同意

163,462,1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015％；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55％；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0％。

表决结果：通过。

4.《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2014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3,924,656.07元，其中，母

公司净利润为46,813,986.95元，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4,681,398.70元后，加上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88,

608,682.05元，2014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27,851,939.42元。 现拟定本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不送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2,973,109股。 同意163,

462,1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015％；反对9,510,9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为16,183,

011股。 同意6,67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290％；反对9,510,9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7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2,973,109股。 同意163,

462,1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015％；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55％；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为16,183,

011股。 同意6,67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290％；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388％；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1％。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2,973,109股。 同意163,

462,1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015％；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4955％；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为16,183,

011股。 同意6,67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290％；反对9,505,71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388％；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21％。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确定2015年银行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2,973,109股。 同意163,

462,1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015％；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55％；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表决结果：通过。

8.《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1公司向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香精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和傅勇国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56,

890,098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6,083,011股。 同意6,572,

1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636％；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040％；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为16,083,

011股。 同意6,57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636％；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040％；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3％。

表决结果：不通过。

8.2公司接受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全程物流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陈建斌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44,300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2,928,809股。 同意163,

417,8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4.5001％；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69％；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为16,138,

711股。 同意6,627,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677％；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001％；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2％。

表决结果：通过。

8.3公司向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购销MES（脂肪酸甲酯磺酸钠）等原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陈树旭、王英杰和王志刚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73,700股不计入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2,899,409股。 同意163,

388,4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992％；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78％；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为16,109,

311�股。 同意6,598,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602％；反对9,505,71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076％；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23％。

表决结果：通过。

8.4�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三氯乙酰氯等产品的日常关

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陈陈建斌和王志刚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45,100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2,928,009股。 同意163,

417,0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001％；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69％；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为16,137,

911股。 同意6,627,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648％；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030％；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2％。

表决结果：通过。

8.5公司向广州市虎头电池集团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和傅勇国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56,

890,098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6,083,011股。 同意6,572,

1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636％；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040％；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为16,083,

011股。 同意6,57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636％；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040％；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3％。

表决结果：不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19日和4月1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邓文剑、吴春爽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5）粤正平法字第201505040号

致：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的，并已经

提供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下列文件：

1、《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2、公司2015年04月16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2015年04月18日，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到会登记记录、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5、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

本律师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其它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核查和验证了公司提供的上述各项文件和有关事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依据2015年04月16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召集。 公司于2015年04月18日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通知载明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方式、会议议程、出席对象、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会议联系

方式、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等其他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现场会议于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

14:30在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128号公司2号楼1号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如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5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至2015年5月12日15:00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

召开的时间、地点及网络投票的时间符合公告的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总经理陈建斌主持，会议记录已由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签名。

经本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资料，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共12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157,162,09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5.30%，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有效的证明文件；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105名， 代表股份

15,811,0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5%。 其中，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为10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

811,0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5%。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律师核查，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还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经本律师核查，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均有权或已获得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的股东之授权代表均已获得合法有效的授权在本次

股东大会上审议各项议案并进行表决。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议案

1、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均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列入本次股东大会通

知中的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

投票截止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统计了审议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现场公布。

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的，会议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

2、本次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3,462,1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5%；反对9,505,71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弃权5,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6,67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3%；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74%；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3,462,1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5%；反对9,505,71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弃权5,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6,67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3%；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74%；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3)《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3,462,1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反对9,505,71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弃权5,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6,67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3%；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74%；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4)《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462,1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5%；反对9,510,91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 同意6,672,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3%；反对9,510,9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7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462,1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5%；反对9,505,71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弃权5,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6,67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3%；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74%；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

(6)《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462,1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5%；反对9,505,71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弃权5,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6,67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3%；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74%；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7)《关于确定2015年银行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462,1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5%；反对9,505,71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弃权5,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6,67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3%；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74%；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8)《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①向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香精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傅勇国共156,890,098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同意 6,572,10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7%；反对9,

505,71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弃权5,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 同意6,572,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7%；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1%；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②接受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全程物流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陈建斌44,300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同意163,417,8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反对9,505,71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弃权5,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6,627,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7%；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9%；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③向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购销MES（脂肪酸甲酯磺酸钠）等原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陈树旭、王志刚及王英杰共73,700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同意163,388,49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反对9,505,71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弃权5,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6,598,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7%；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④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三氯乙酰氯等产品的日常关

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陈建斌、王志刚共45,100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同意163,417,099股，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反对9,505,71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49%；弃权5,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6,627,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7%；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9%；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⑤ 向广州市虎头电池集团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傅勇国共156,890,098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同意6,572,10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7%；反对9,

505,71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弃权5,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 6,572,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7%；反对9,505,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1%；弃权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经本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除第八项第一、五项外的其他普通决议的议案均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比例通过，在对本次股东大会关联交易的议案进

行表决时相关关联股东依法进行了回避，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上述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未经本所及本所经

办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吕 晖

经办律师：邓文剑

吴春爽

2015年0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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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2015年5月12日15:00。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至2015年5月12日15:00。

4、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一楼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11人，代表公

司股份数380,430,89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9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

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375,228,6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41%；通过网络投

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7人,代表公司股份总数为5,202,2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0%。

2、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0,430,893股，其中同意票380,427,5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15,773股，同意票46,512,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929%；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1%；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2、审议《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0,430,893股，其中同意票380,427,5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15,773股，同意票46,512,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929%；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1%；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3、审议《2014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0,430,893股，其中同意票380,427,5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15,773股，同意票46,512,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929%；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1%；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4、审议《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0,430,893股，其中同意票380,427,5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15,773股，同意票46,512,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929%；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1%；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5、审议《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0,430,893股，其中同意票380,427,5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15,773股，同意票46,512,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929%；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1%；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6、审议《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0,430,893股，其中同意票380,427,5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15,773股，同意票46,512,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929%；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1%；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7、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0,430,893股，其中同意票380,427,5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15,773股，同意票46,512,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929%；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1%；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8、审议《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0,430,893股，其中同意票380,427,5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15,773股，同意票46,512,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929%；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1%；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9、审议《关于公司拟注册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4�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0,430,893股，其中同意票380,427,5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15,773股，同意票46,512,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929%；反对票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1%；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

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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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17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2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1日至2015年5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至2015年5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19号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连步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下统称

为股东）共计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467,770,683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59.8614%，其中：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58,570,688股，占本公司总股份

数的58.6841%。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199,995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1.177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770,683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2.274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6,969,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6%；反对股份801,

17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13%； 弃权股份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5.4893%；反对股份801,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4.5084%；弃权股份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23%。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6,969,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6%；反对股份3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弃权股份486,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5.4893%；反对股份3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1.7709%；弃权股份

486,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398%。

3、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6,969,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6%；反对股份3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弃权股份486,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5.4893%；反对股份3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1.7709%；弃权股份

486,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398%。

4、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6,969,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6%；反对股份3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弃权股份486,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5.4893%；反对股份3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1.7709%；弃权股份

486,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398%。

5、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7,456,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8%；反对股份313,

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1%； 弃权股份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456,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8.2314%；反对股份3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1.7664%；弃权股份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23%。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6,969,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6%；反对股份3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弃权股份486,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5.4893%；反对股份3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1.7709%；弃权股份

486,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398%。

7、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6,969,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6%；反对股份3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弃权股份486,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5.4893%；反对股份3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1.7709%；弃权股份

486,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398%。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6,969,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6%；反对股份3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弃权股份486,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5.4893%；反对股份3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1.7709%；弃权股份

486,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398%。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王蓉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459,050,465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35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赞成9,050,46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50.9292%。

（2）选举杨一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459,049,065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3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赞成9,049,06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50.921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6,969,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6%；反对股份3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弃权股份486,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5.4893%；反对股份3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1.7709%；弃权股份

486,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398%。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6,969,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6%；反对股份3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弃权股份486,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5.4893%；反对股份3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1.7709%；弃权股份

486,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398%。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6,969,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6%；反对股份3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弃权股份486,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5.4893%；反对股份3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1.7709%；弃权股份

486,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398%。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6,969,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6%；反对股份3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弃权股份486,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6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5.4893%；反对股份3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1.7709%；弃权股份

486,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398%。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66,969,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7%；反对股份3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弃权股份486,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6,969,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5.4916%；反对股份3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1.7709%；弃权股份

486,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375%。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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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专区关于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披露要点相关规定，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2日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1日-2015年5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至2015年5月12日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

6.会议通知刊登在2015年4月23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13人，代表股份166,577,848股，占公司总

股本260,300,000股的63.9946%。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165,275,840股，占公司总

股本260,300,000股的63.49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302,008股，占公司总股本260,300,000股的0.5002%；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6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302,008股，占公司

总股本260,300,000股的0.500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李达律师、郑婷婷律师出

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6,576,448�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

反对 1,4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

弃权 0�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300,6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9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同意其全资子公司云南鸿云药业有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

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6,576,448�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

反对 1,4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弃权 0�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300,6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9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6,576,448�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 � %；

反对 0�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 � %；

弃权 1,4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300,6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92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075%。

本次补选独立董事后，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调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6,577,84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 %；

反对 0� �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

弃权 0� �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302,0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6,577,84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 %；

反对 0� �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

弃权 0� �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302,0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收购海南联合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100%股权的事项向浦发银行申请贷款

1.6亿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6,577,84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 %；

反对 0� �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

弃权 0� �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302,0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6,577,84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 %；

反对 0� �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

弃权 0� �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302,0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6,576,448�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

反对 1,4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弃权 0�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300,6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925%；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达、郑婷婷。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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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五）采用特别决议表决，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五）、（六）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 5�月 12�日上午10点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 5�月 11�日-2015�年 5�月 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 5�月 12�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 5�月 11�日 15:00�至 2015�年5月 12�日

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关彦斌先生

6、会议通知刊登在 2015�年 4�月 2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53人，代表股份 104,375,512股，占公司总

股本 146,000,000�股的 71.4901％。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41�人，代表股份104,303,11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4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7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6％；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46�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2,052,04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54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独立董

事赵连勤先生、公司董事张晓兰女士、公司董事刘天威先生因出差无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104,374,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4％。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1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04,374,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4％。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04,374,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4％。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04,374,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4％。

（五）审议《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104,372,01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反对票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2,048,5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710%；反对票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8,559,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6％；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09％；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175％。

关联股东葵花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彦斌先生、关彦明先生、张权先生、

吴淑华女士、赵相哲先生、王晓东先生、许庆芬女士、姜凤和先生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59,9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6％；反对

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9％； 弃权1,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5％。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04,374,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4％。

（八）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104,374,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4％。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14�年度述职报告全文

刊登于 2015�年 4�月 21�日的巨潮资讯网。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宗爱华、刘琼。

3.见证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3日


